
语言学社与永川中学关系条例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一日第七届社员会议第二三五次会议三读通过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一日，颁布并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厘定语言学社与永川中学之关系，保障本社独立自治，明确双方交

际之界限，依语言学社纲领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之学校，为永川中学；所称之本社，为语言学社。

第三条　 语言学社为设于永川中学校内、以学术研究为宗旨之独立自治学生社

团。本社之自治，不因其设于学校之内而受减损。

第四条　 本社与学校之关系，应循下列原则：

（一）本社于自治范围内独立运作，学校不予干涉。

（二）本社尊重学校依法对全体学生所定之普遍规章。

（三）双方应以互相尊重、平等协商之方式处理彼此事务。

（四）凡需学校承诺或配合之事项，应由本社与学校另以协议定之，不得仅以

本社单方之法律课学校以义务。

第五条　 语言学社社团纲领为本社内部之最高规范。学校及任何社内外力量，均

不得变更本社纲领所确立之民主原则，亦不得超脱于其上行动。

第六条　 本社不受学校团委、学生会或其他任何机构之监督或节制。学校对本

社之人事、选举、立法、司法及财政等自治事务，不得指派、撤换或否决。

第七条　 本社公职人员之产生、罢免、弹劾及惩戒，悉依本社法律为之，学校

不得介入。

第八条　 本社得就其自治事务自主对外交际，惟应以本社名义为之。非经授权，

不得以学校名义行事，亦不得使学校承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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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权责与协作

第九条　 下列事项，本社得请求学校予以保障或支持。其具体安排，由社长代

表本社与学校协商，并依第三十条之规定，以协议、备忘录等形式订立：

（一）活动场地、设施及必要之办公条件。

（二）选举、罢免及竞赛所需之安全保卫人员。

（三）试卷运送、考场安保等学术活动之协助。

（四）其他经双方议定之支持事项。

第十条　 学校依第九条提供之人员，于协助本社事务期间，应遵守本社相关法

律及主管机关之安排。其协助不得逾越约定之范围，亦不得干涉本社之自治。

第十一条　 本社接受依第九条所提供之场地、设施或经费者，应妥善使用，并

依《财政委员会组织法》及相关法律据实记录、报备。

第十二条　 本社社员均为学校在籍学生，于在校期间仍受学校依法对全体学生

所定普遍规章之约束。本社不因社员之社内身份而免除其作为学生之义务。

第十三条　 本社及其社员，不得以本社之名义从事违反法律、损害学校声誉或

妨害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之活动。

第十四条　 本社举办面向学校或校外之重大活动，宜事先告知学校相关部门；涉

及校外人员、资金或场地者，并应依本社相关法律报备。

第十五条　 本社之财政独立运作，不受学校支配，亦不依附于学校之经费。本

社不得未经报备而接受学校以外之资金或资源。

第十六条　 学校学生会依《督察院组织法》推荐特任督察委员人选者，仅得推

荐，须经社员会议表决通过后方得就任。受推荐而就任之督察委员，独立履职，不

受学校或学生会之指令。

第十七条　 学校安全保卫部依本社法律提供之警卫或监督人员，受本社主管机

关之安排，并依本社法律履行职责。其工作记录及监督影像，依相关法律保存。

第十八条　 本社聘请学校教师或校外人员参与命题、评审等学术工作者，依《竞

赛法》及相关法律为之，并应恪守中立与保密之义务。

第十九条　 凡学校人员参与本社事务者，不得因其学校职务而于本社内享有本

社法律所未赋予之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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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员、标识与争议

第二十条　 语言学社社员，为经本人申请入社、并经社团管理委员会认证且登

记于册之永川中学学生。

第二十一条　 社员自永川中学毕业、退学、转学或被开除者，即丧失社员身份；

遇休学等特殊情形者，不视为丧失社员身份。

第二十二条　 社员身份与学籍相关之认定，由社团管理委员会负责。遇与学校

学籍管理有争议者，由社长代表本社与学校协商处理。

第二十三条　 语言学社社徽沿用永川中学校徽外围圆环及“永川中学”中英文

字样，依《语言学社纲领》之规定设计之。本社对其社徽、社旗享有使用之权利。

第二十四条　 本社使用学校名称、校徽或其他标识，应限于表明本社设于学校

之内，不得使人误认本社之行为即为学校之行为。

第二十五条　 本社各机关及社员以本社社员名义之创作成果，除特别规定或个

人声明外，依语言学社纲领规定之协议公开版权。

第二十六条　 本社与学校之间因本条例或双方协议而生之争议，应先由社长代

表本社与学校协商解决。

第二十七条　 协商不成者，本社得循下列方式处理：

（一）涉及本社纲领或法律之解释、合宪性者，由仲裁团依法解释或审查，其

裁决于本社内部具拘束力。

（二）涉及双方协议之履行者，依协议约定之方式处理。

第二十八条　 仲裁团依第二十七条所为之解释或裁决，约束本社及其机关、公

职人员；其对学校之效力，以双方协议或学校之承诺为限。

第二十九条　 本社认为学校之行为损害其自治者，得由社员会议决议，授权社

长向学校交涉，并得将交涉经过公开于社员。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所称之协议、备忘录，由社长代表本社订立。重大者应经社

员会议表决通过，并对社员公开。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与本社其他法律有所抵触者，依《语言学社纲领》及法律

解释之原则处理；涉及纲领者，以纲领为准。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之修正，应以增修条文之形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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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由社员会议三读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 4 —


	 总则
	 权责与协作
	 社员、标识与争议
	 附则

